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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

数量和规模都有了明显增长，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发展等

新形势要求。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实施人口

和城市分类管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现将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为： 

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

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 20 万以上 5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 万以

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万以上 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 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 300万以上 500万以

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 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

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

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

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

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

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新标准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实施。各地区、各部门出台的与城市规模分类相

关的政策、标准和规范等要按照新标准进行相应修订。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与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相比，新标准

有四点重要调整：一是城市类型由四类变为五类，增设了超大城市。二是将小

城市和大城市分别划分为两档。三是人口规模的上下限普遍提高。小城市人口

上限由 20万提高到 50万，中等城市的上下限分别由 50万、20万提高到 100万、

50 万，大城市的上下限分别由 100 万、50 万提高到 500 万、100 万，特大城市

下限由 100 万提高到 500 万。四是将统计口径界定为城区常住人口。城区是指

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



区域和其他区域。 

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城市的变化，特别是人口规

模的变化。原有的标准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一是原先以非农人口规模来划分，

没有考虑到城乡人口频繁流动的现实。二是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出现了突出的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现象，小城市的数目、规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标准

以常住人口来界定，能真实反映城市人口集聚情况，能够确保各个城市在规划

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时最大限度地实现供需均衡。调整城市人口规模上下

限，则是为了根据新的统计口径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更合理地进行城市规

划布局，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城市治理政策。 

 


